宜昌市城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
红黑榜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宜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，以及市住建局《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，加强全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，提高文明施工水平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宜昌市城区（西陵区、伍家岗区、点军区、高新区）建设工程适用本制度。
各地住建、城管部门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第三条  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委应加大城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巡查、检查力度，做好现场检查记录和资料收集。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委建立联合会商机制，根据城区建设工程施工巡查、检查情况，共同确定红黑榜项目名单，并在“宜昌住建”“宜昌城管”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发布，每月发布不少于一次，并向市级主流媒体推送。具体工作委托市市场质安站和市城管执法支队负责。
红榜项目数量一般控制在城区在建项目总数的2%以内；黑榜项目数量一般控制在5%以内。
第四条  所有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（一）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，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；
（二）严格工地封闭管理，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；
（三）严格落实扬尘治理“6个100%”的要求；
（四）施工现场扬尘在线监测、视频监控设备齐全、联网，且能够正常使用；
（五）未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手续的项目，每天22:00至次日6:00期间不得进行有噪音的施工作业（抢险工程除外）；
（六）施工现场不得进行熬制胶水等易产生严重刺激性异味、对环境污染较大的施工作业行为；
（七）施工现场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应分类投放，及时清理，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，不得在施工现场焚烧；
（八）施工现场使用的机动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必须张贴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环保标识；
（九）建设工程渣土运输必须使用经城管部门许可的渣土车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间、规定线路进行密闭运输；
（十）工地大门及50米范围内道路必须设置专人清扫保洁，进出车辆100%冲洗，确保净车出场。
第五条  满足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被评为红榜项目：
（一）满足第四条所有要求，且表现突出的；
（二）当月承办省、市级安全文明施工现场观摩的；
（三）当月因安全文明施工被主管部门通报表扬的（可不受项目数量的限制）。
第六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被列入当月黑榜项目：
（一）违反第四条行为之一的，且性质恶劣的；
（二）因扬尘污染或两次违反臭氧管控要求，被大气办组织的第三方巡查曝光两次或两次以上，经查证属实的；
（三）违反宜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，经查证属实的；
（四）当月被主管部门因文明施工问题约谈、通报批评，或行政处罚的。
第七条 各地住建、城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，不定期进行专项督查、巡查、夜查，对未落实文明施工要求的项目，责令限期改正或停工整改，并对责任单位依法从重查处。
第八条  市住建局按照《宜昌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列入黑榜项目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渣土运输企业，记入企业不良行为。
第九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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